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定居

单位接收函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我单位同意接收从　　　　　　（国家）留学回国人员          (性别：男，女；出生日期：　　年

     月　　日)到我单位就职，请协助办理有关手续。

兹保证提供的所有信息内容均真实有效。申请期间如个人及单位信息有任何变动，必须及时更新、告知。因提供不真实的、虚假的、伪造的信息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带来的经济损失由本人和接收单位承担。
单位名称：　　　　　　　　经办人：

（盖人事章）　　　　　　　联系电话：

注：单位无人事章可盖公章

　　　　　　　　　　　　　年　　月　　日

（此函有效期60天）
